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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交易委員會處分書 
公處字第 113007號 

被處分人：宜蘭縣重機械操作員職業工會 

址    設：宜蘭縣羅東鎮林場路 32號 

代 表 人：陳○○ 

地    址：同上 

 

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下： 

主    文 

一、 被處分人訂定參考價目表提供予會員之行為，約束事業活

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項本文聯合行為禁止規定。 

二、 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違法

行為。 

三、 處新臺幣 10萬元罰鍰。 

事   實 

一、 緣民眾於 112年 4月間來函檢附「宜蘭縣挖土機推土機操

作業職業工會參考價目表」，其上載明自 97年 5月 1日實

施，請本會查明是否涉有聯合行為。 

二、 調查過程： 

(一) 函詢宜蘭縣政府獲悉，宜蘭縣挖土機推土機操作業職業工

會於 77年成立，101年更名為宜蘭縣重機械操作員職業工

會（即被處分人），被處分人 111年 4月 16日第 11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會議討論提案第 10 案就參考價格調整事

宜提請表決並決議通過。 

(二) 被處分人提供陳述意見書並到會陳述，略以： 

1、被處分人成立宗旨係為服務廣大無固定雇主而從事重機

械操作之危險職場勞工投保勞工保險。會員皆係勞工，

僅部分會員自有重機械，無重機械之會員主要係持有重

機械會員之家屬或共同工作者，被處分人並非服務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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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體之「同業公會」，而屬「工會團體」。 

2、參考價目表綜合考量新機械價格、維護成本、運作成本、

每年折舊率及操作人工成本等訂定。97 年訂定參考價目

表後，十幾年來均未調整，直至 111 年有會員反映運作

成本不斷增加，為服務會員重新換算折舊，才經 111 年

3 月 18 日第 11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討論，111 年 4 月

16 日第 11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以 97 年參

考價目表為基準，增加 1 至 2 成修訂參考價目表。 

3、訂定參考價目表並非要聯合壟斷或影響市場價格，主要

目的是以合理之重機械折舊成本來折算機械作業價

格，因大部分自有重機械會員為單獨擁有 1 台重機械之

個體戶。 

4、參考價目表本身並無強制力，更無規範會員之權力，紙

本放在被處分人會址，亦有公告網站，惟使用或瀏覽人

數很低，1 年才一百多人瀏覽，並無廣為發放，僅供有

需要會員索取。對於未遵循參考價目表之會員沒有相關

監督措施或罰則，因實際上各會員多為交易弱勢，通常

是交易時由雙方議價，並非依照參考價目表，實際上無

法影響市場價格之決定。 

5、購買重機械不需證照，惟實際操作則需技術士證照。依

被處分人章程第 6 條所載，重機械種類包含：挖土機、

推土機、裝載機、堆高機、起重機、平路機、壓路機、

瀝青分佈機、路面刨除機、刮運機、混凝土拌合機、小

山貓、灑水車、移動式吊卡車及專屬載運重機械用之板

車等。截至 112 年 6 月 5 日，會員人數共 336 人，自有

重機械者 116 人、重機械計 124 台，無重機械者 220 人；

其中 92 名會員有設立商號、1 名會員設立有限公司。 

(三) 經擇上述 93 家公司或商號中營業額較高之事業瞭解案關

價目表對實際作業價格之影響，18家回復略以： 

１、 知悉被處分人訂有參考價目表者計 11 家，其中 2 家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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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被處分人發送之價目表紙本，8 家係由會員或同業

轉知。 

２、 1 家業者表示以價目表作為上限參考，其餘各事業均表

示未依價目表報價及收費。各家業者實際收費方式各有

不同（計時/半日/全日），每日作業價格挖土機自 6,500

元至 11,600 元不等，迷你挖土機自 6,800 元至 8,000 元

不等，破碎機自 10,000 元至 13,000 元不等，作業價格

均低於參考價目表所載之挖土機 9,600 元至 22,000 元，

迷你挖土機 8,400 元，破碎機 14,000 元至 28,000 元。 

(四) 依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之重機械操作技能

檢定規範，重機械操作職類技能檢定包括推土機、挖掘

機、裝載機、鏟裝機、一般裝載機等 5項，案關價目表上

所列之挖土機、破碎機、大鋼牙均屬挖掘機（均為挖掘機

之附屬器具）。 

理    由 

一、 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本文規定：「事業不得為聯合行

為。」同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所稱聯合行為，指

具競爭關係之同一產銷階段事業，以契約、協議或其他方

式之合意，共同決定商品或服務之價格、數量、技術、產

品、設備、交易對象、交易地區或其他相互約束事業活動

之行為，而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

能者」。同法第 14條第 4項規定：「第 2條第 2項之同業公

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事會議決議或其

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亦為本法之聯合行為。」

是以，倘同業公會或其他團體藉章程或會員大會、理、監

事會議決議或其他方法所為約束事業活動之行為，而足以

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即有違反公

平交易法第 15 條第 1 項聯合行為禁止規定之虞。同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主管機關對於違反第 9 條、第 15

條、第 19 條及第 20 條規定之事業，得限期令停止、改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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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 10 萬元以上

5,000萬元以下罰鍰……。」 

二、 被處分人為公平交易法所稱之「事業」，為本案行為主體： 

公平交易法第 2條第 2項規定：「事業所組成之同業公會或

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視為本法所稱事業。」

被處分人名稱雖為職業工會，成員由轄內從事重機械操作

人員，且無固定雇主之勞工所集合而成，並有部分會員為

持有重機械會員之家屬或共同工作者。惟據查其會員中自

有重機械者計 116人，其中 92名會員設立獨資商號營運，

而獨資之商號法律上並無獨立之人格，應以其負責人之自

然人為其權利主體，商號與個人名稱雖異，仍為同一之權

利義務主體；另未設立商號但擁有重機械者，因無雇主而

自行提供重機械服務，屬於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

之人，故該等會員均為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1 項第 2 款及

第 3 款所稱之事業。復按被處分人依工會法設立，其章程

第 3 條載明以保障會員權益、增進會員技能、謀求會員福

利、改善會員生活，並協助政府推行政令為宗旨。據此，

被處分人之成員具事業身分者逾百人，並依法設立及促進

成員利益，屬於公平交易法第 2 條第 2 項「事業所組成之

同業公會或其他依法設立、促進成員利益之團體」。 

三、 市場界定：案關價目表係針對挖土機、迷你挖土機、推土

機、破碎機、大鋼牙及鏟裝機（山貓）等 6 大項訂定，且

各類重機械須分別取得技能檢定證照始可操作，考量上開

重機械主要皆用於建築、道路建設及礦業等工程場域，且

其挖掘、拆除、整平、裝載等功能於整體工程中具有相互

搭配之特性，可有效地共同完成工程任務，提升整體施工

效率，故本案所涉市場為重機械操作服務市場。又據被處

分人章程第 4 條、第 6 條分別載明以宜蘭縣行政區域為組

織區域，凡在組織區域內實際從事土木工程用重型機械之

勞工應加入為會員，亦即被處分人係以於宜蘭縣進行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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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型機械操作服務之無固定雇主勞工為會員範圍。又宜蘭

縣因其地理區位特性及運輸成本考量，倘該縣境內之重機

械操作服務市場之下游交易相對人欲轉換至其他縣市取得

服務，或服務提供者欲至他縣市提供服務，均需負擔額外

之運費與運輸時間等成本，故以宜蘭縣為本案地理市場範

圍。 

四、 聯合行為方式及內容： 

(一) 被處分人於 97 年即訂有參考價目表，111 年因會員反映

物價調漲，經 111年 3月 18日第 11屆第 5次理、監事會

討論，111 年 4月 16日第 11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調整

參考價目表並載明自 111年 5月起適用。參考價目表紙本

置於被處分人會址，亦公告於被處分人網站，適用對象為

被處分人會員。 

(二) 參考價目表依「機種」及「車級」訂有「參考價格」，其

中機種分成挖土機、迷你挖土機、推土機、破碎機、大鋼

牙及鏟裝機（山貓）等 6大項，車級以各該重機械型號表

示，列有每天作業價格（挖土機分為 4型，9,600至 22,000

元不等；迷你挖土機分為 4型，價格均為 8,400元；推土

機分為 4型， 9,600至 20,000元不等；破碎機分為 8型，

11,000至 28,000元不等；大鋼牙分為 2型，價格分別為

16,500 及 22,000 元；鏟裝機分為 2 型，價格均為 8,400

元）。表尾有「本表未詳盡之機型請自行報價」文字，表

頭則說明：1.本表經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並函報主管

機關備查後執行。2.本表價格不含 5%營業稅，不含運費。

3.第一天工作不足一天以一天計算，往回運費二次，一天

以上固定運費一次。4.夜間與特殊性質工作另加成，價格

另議。5.長途運費來回由業主負擔。並有「本表僅供參考，

非約束固定價格。實際價格採自由報價為準」之文字。 

(三) 案關參考價目表置於被處分人會址供會員取得，並公告於

網站，據本會調查營業額較高之 18 間會員事業結果，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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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多名會員表示自被處分人取得價目表，亦有表示由其他

會員或同業轉知案關參考價目表。由於事業團體對會員提

供之資訊易成為會員遵循或參考之方向，因此，被處分人

訂定之參考價目表將使會員作為訂價考量因素，亦確有會

員明確表示以價目表作為上限參考，可見該價目表對於個

別會員仍產生一定程度之集體影響力，而拘束會員之事業

活動。 

五、 聯合行為足以影響市場供需功能： 

(一) 同業公會訂定產品價格參考表，倘足以影響會員之訂價決

策者，即可能形成價格聯合或提供上游業者對下游業者進

行價格約定之機會，而該當本要件並不以強制性作為違法

要件之考量。尤其個人或事業在決策過程，往往極易受到

第一眼印象所影響。以商品（服務）價格而言，常會以第

一時間所獲知價格資訊為基準，同業公會藉由編製並提供

參考之價格表，即具有成為前揭價格「基準點」之可能。 

(二) 重機械操作服務用於建築、道路建設及礦業等工程施作，

用途甚廣，被處分人所屬會員中具事業身分者逾百人、擁

有之重機械逾百台，於宜蘭縣重機械操作服務市場具有相

當之市場力，而案關參考價目表置於被處分人會址供會員

取得，並公告於網站，經由會員相互傳知即可能影響價格

決策，各事業檢附之估價單或提供之重機械操作服務價

格，均低於宜蘭重機械工會所訂定參考價目表之價格，亦

確有會員明確表示以價目表作為上限參考，足以影響個別

會員之決策，有悖市場競爭機制。 

(三) 雖被處分人表示訂定參考價目表並非要聯合壟斷或影響

市場價格，主要目的是協助會員計算重機械折舊成本而合

理折算作業價格，價目表亦載明「本表僅供參考，非約束

固定價格。實際價格採自由報價為準」，實際上各會員交易

時由雙方議價，並非依照參考價目表之價格，對於未遵循

參考價目表之會員未有相關監督措施或罰則等語。惟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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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分人 111 年 3月 18日第 11屆第 5 次理事會會議紀錄之

討論及決議事項記載：「由理監事會先行研訂參考價格，待

送請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再發文通知各相關單位。

『另外為了避免違反公平交易法，本會研訂之價格僅供參

考用，實際價格仍以各家廠商報價為準。請同業間大家互

相配合，以免因惡性競爭，導致多數人的損失』」，可見其

價目表雖謂僅供參考，然仍有預期同業配合參考價格收費

以避免低價競爭之隱含目的。是被處分人訂定參考價目表

提供予會員之行為，影響會員對於重機械操作服務價格之

決策，足以影響生產、商品交易或服務供需之市場功能。 

六、 綜上，被處分人為公平交易法第 2條第 2項所稱之事業，

其訂定參考價目表提供予會員之行為，影響會員對於重機

械操作服務價格之決策，約束事業活動且足以影響相關市

場之供需功能，違反公平交易法第 15條第 1項聯合行為禁

止規定。經審酌被處分人成立之主要目的係協助無固定雇

主勞工投保、會員皆係勞工或小規模事業及其他公平交易

法施行細則第 36 條所列之考量事項，爰依公平交易法第 

40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2   月  1    日 

被處分人如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 2個月內，

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提起行政訴訟。 


